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持续完善身份信息资料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

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

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

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证券基金期货业反洗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

续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和身份信息完善与核实工作，就相关事项作如下提醒： 

一、个人投资者 

1、所有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开户的个人投资者均需提供并完善个人身份信息资料，上

传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影印件。 

2、已经开立基金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如提供的身份信息资料不完整、不准确、有待完

善或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通过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补足。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应当提供的真实有效身份信息资料包括：姓

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

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等。 

二、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客户 

1、如已办理或者换领新版营业执照，应持新版营业执照办理业务并及时到开立基金账

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2、如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可证明该客户依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

的执照、证件或者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以及控股股东或受益所有人、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

期限等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请持有效资料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投资者应当及时通过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提供或更新补足身份信息资料，对于身份信

息资料不真实有效、不完整、不准确、未在合理期限内补充完善的，本公司保留采取提

醒、限制或中止办理业务等措施的权利，可能影响后续业务办理。 



本公司所获取的客户资料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严格采取保密措施，保护客户的信息安

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700 或通过在线客服进行沟通和咨

询。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